《光明区燃气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为加强城市燃气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促进本区燃气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省、市等各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结合我区实际，我局修订了《光明区燃气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办法》的必要性
（1） 是推动我区燃气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bookmark: _GoBack]燃气涉及民生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燃气管线是城市的“生命线”。国家、省和市高度重视燃气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对燃气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李希书记、省长和王伟中书记、覃伟中市长多次作出指示批示，省政府和市政府对燃气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需要通过建章立制为燃气发展提供保障。
（二）是健全燃气安全监管体制机制的需要
燃气具有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监管难度大，但是目前职责划分仍然存在界线不清的问题，监管力度、覆盖面都不足，必须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燃气安全监管体制机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和属地管理制度，近年来，我区在燃气监管方面积累了一些好的做法，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化提升并通过立法予以固化。
（三）是落实供用气双方主体责任的需要
现行《办法》规定了燃气企业应当履行的职责、承担的责任，也规定了燃气用户的用气行为，但存在不够系统、不够具体、不够明确的问题，需要通过建章立制进一步明确供用气双方的主体责任。
二、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四）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五）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六）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
（七）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
（八）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燃气管理条例；
（九）深圳市燃气管道安全保护办法；
（十）国务院六部门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
（十一）深圳市瓶装燃气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指南；
（十二）深圳市管道燃气（天然气）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指南；
（十三）深圳市全面加强城镇燃气管道和油气长输管道保护工作实施方案；
（十四）深圳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十五）深圳市应急管理监测预警指挥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十六）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
（十七）燃气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三、修订过程
2023年6月21日，银川特大爆燃事故发生后，我局立即着手开展了《办法》修订工作。多次深入企业、现场开展调研工作，分别对管道燃气企业、瓶气燃气企业、餐饮用户等单位进行了检查和调研，收集我区燃气行业发展、燃气安全管理以及现行法规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深入进行了研讨，初步形成《办法》修订稿。2023年7月31日，我局第一轮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根据反馈意见，结合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以及新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燃气管理条例》，修改完善，于2024年3月7日形成了第二轮征求意见稿。
四、修订的主要问题说明
（一）关于燃气领域执法检查标准
结合国务院安委会督导检查发现问题以及市住建局下发的《燃气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一是修订了瓶装燃气分支机构、管道燃气用户、瓶装燃气用户等3项执法检查工作指引，在原指引的基础上增加了场站管理、用户报警器设置等重大事故隐患。二是修订了燃气用户安全隐患告知书中检查项，将未安装报警器、使用直排式热水器等纳入重大隐患范围，并明确了燃气用户应当使用金属软管。三是针对监管部门、燃气企业检查出的用户端安全隐患应当采取的处置措施进行了明确。
（二）关于健全燃气管理体制
一是明确施工企业、用气单位是安全隐患整改的责任主体，教育、工信、应急、卫健、交通、水务、城管、工务、供电、机关事务中心等部门按照“三管三必须”的原则，负责加强本行业、本领域建设工程施工过程燃气管道安全保护和非居民用户安全管理，督促其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及时消除各部门、各街道日常检查发现、限期未改的安全隐患。
二是强化物业服务企业安全管理职能，要求将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燃气管道纳入设施设备日常安全巡查范围，并与市燃气集团光明分公司建立畅通的燃气管道保护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机制，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现未签订燃气管道保护协议、动土作业确认表等可能危及燃气管道安全的施工活动时，应充分履行“发现、劝阻、报告”职责。
三是明确房屋出租人应当履行的燃气安全责任，要求其确保出租房屋配套的燃气管道及设施、燃气器具处于适租状态；将主管部门或者燃气企业制定的用户安全用气指引和安全用气手册内容告知承租人；发现承租人有违反燃气安全规定行为的，督促承租人整改，并及时报告所在辖区街道办事处。
四是对城市商业综合体、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燃气安全管理提高了管理要求，明确：产权单位及物业服务人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制度，制定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可燃气体报警监控预警机制，指定专人负责燃气管道及设施、用气安全管理工作，定期组织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演练；燃气企业应当指定专人负责燃气管道及设施巡查、安全检查、安全隐患排查及跟踪整改等工作。
（三）关于燃气安全监管队伍建设
明确燃气主管部门、街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保障安全投入，按照《深圳市光明区第二批财政支出标准》中“1-2光明区住建领域燃气行业安全巡查服务支出标准”，每年在部门预算中预留燃气安全专项资金，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配齐专业队伍，专门负责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四）关于燃气安全宣传
在《办法》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各街道要充分发挥网格基层治理作用，组织网格定期向辖区居民推送安全用气提示短信，在居民群传播燃气安全使用常识，利用上门检查时机提醒居民关阀通风、安全用气。
特此说明。




